
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常人社发〔2022〕19 号

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常德市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定优先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常德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柳叶湖旅游度假区、西湖管理区、西洞庭管

理区、桃花源旅游管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研究并报市委人才办同意，现将《常德市高层次人才职称

评定优先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7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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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德市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定优先
实施细则

根据《中共常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〈常德市关

于打造人才聚集高地的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常人才发〔2022〕2

号）、《中共常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〈关于打造先

进制造业高地奖励突出贡献人才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常人才

发〔2022〕3 号）精神，制定本细则。

常德市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定工作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统一协调组织实施（以下简称市职改办，办公室设在市人

社局专技科）。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定权限在市本级的，由市各系

列职改办组织评委会评审；评审权限在省各系列职改办的，参评

对象材料由单位报市职改办，市职改办统一报送。

一、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定优先对象

经认定且符合申报条件的高层次人才。

二、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定优先基本原则

建立以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为导向的职称评价体系，对经

认定的高层次人才，在职称评定中享受综合分加 5 分的优惠政策

（评审权限在市本级的）。

三、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定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高层次人才对照职称申报条件自主申报，

并提供相应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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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单位审核。用人单位按照申报要求认真审查申报材料

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时效性，严把材料初审关，并做好公示工作。

（三）形式审查。市职改办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对不

完整、不规范的申报参评材料，在规定期限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

齐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（四）评委会组建单位复核。评委会组建单位对申报人材料

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是否符合申报参评条件进行复核，复核合格

者进入评审程序，不合格者终止当年度申报参评。

（五）评委会评审。由评委会对高层次人才与其他参评人员

进行比较，综合评价，同等条件下，高层次人才优先通过。

四、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定需提供的材料

（一）按照当年度各系列职称评审材料目录提供相应材料。

（二）高层次人才认定证明材料。

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市委人才办、市人社局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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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人才办。

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4 日印发


